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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判解   .................................................................................................................  

刑法上之因果關係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07年度台上字第3369號 
────────────────────────────────── 
【實務選擇題】 

 

甲撞傷乙，其後乙因為傷勢過重而死亡，甲須對乙之死亡負責，乃因撞傷與死

亡間具有因果關係，此一因果關係通稱為： 
(A) 直接因果關係 
(B) 跳躍因果關係 
(C) 相當因果關係 
(D) 條件因果關係 
答案：C 
 

 

【裁判要旨】 

按刑法第277條第2項之傷害致人於死罪及第294條第2項之（違背義務）遺棄

致人於死罪，均以行為人之傷害行為或遺棄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間，是否具

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斷。所謂相當之因果關係，係就事後客觀予以審查，認為被害

人之死亡，確因行為人之傷害或遺棄行為所引起，足以發生此項結果而言。傷害

行為後，因果關係進行中，若被害人所受傷害，原不足引起死亡之結果，而係因

其後之遺棄行為，獨立發生死亡之結果者，則被害人之死亡與加害者傷害之行為

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自難令負傷害人致死之罪責，而應依實際情形，論

以傷害與遺棄致人於死等罪；倘被害人之傷勢嚴重，足以獨立為其死亡原因者，

雖有遺棄行為，但因被害人之死亡與遺棄行為間，猶無相當因果關係可言，自無

以遺棄致人於死罪責相繩餘地。故而，被害人之死亡，究竟與傷害行為或遺棄行

為，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應予詳加釐清。 

【爭點說明】 

一、因果關係定位 
從上開判決理由中可知，法官認為被告科刑的基礎之一在於「若被害人未

被行為人拖到馬路上，被害人也不會被路過的計程車輾斃。」同時行為人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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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對於這樣的事實有所認知。如此的概念即係刑法上非常重要的因果關係，

亦即結果的發生必須是來自於行為人的行為所致，如此始生歸責行為人之基

礎。 
雖然綜覽我國刑法法典三百多條條文並無法看見明文規定，但行為與結果

之間必須具備因果關係始成立犯罪之概念仍受實務判決與學說理論所肯認，但

是在因果關係的體系底下仍存在許多細部問題，以下將一一論述。 
二、基本理論 

（一） 條件理論 
 條件理論是一種利用反面邏輯論證來建立行為與因果之間的因果關係的方

法，基本公式為「若條件不存在，則結果不會發生」，亦即其屬造成結果之

不可想像其不存在的條件，由於每個條件都居於造成結果的等價地位，故又

稱為「等價理論」。條件理論的優點在於機械式的判斷客觀因果關係，可以

避免恣意認定的問題。 
（二） 相當理論 
 採取相當理論者認為，條件理論將過度擴張歸責的範圍，使得許多符合基本

公式的條件都會肯定因果關係，因此，採取此說者認為具有相當性的條件才

具備因果關係，亦即「通常有此條件存在，均足以造成結果發生」，此時才

會具備因果關係。 
三、理論比較 

相當理論對於條件理論的批評大多聚焦於可以歸責的範圍無邊無際，例

如：行為人在殺人之前準備凶器、出門行兇，甚至是行為人父母生下行為人都

可能有條件關係。條件理論對此的回應則有認為因果關係只是過濾掉與結果發

生完全無關的行為，至於範圍過廣的問題則應當以行為人主觀上對於犯罪的認

知來作判斷。 
另一方面相當理論受到的批評在於並未對於相當性的判斷給予一個明確的

標準，將有流於恣意的問題，從客觀歸責觀點來看也只能排除部分情形的結果

歸責，但是相當理論仍屬我國實務主流見解。 
四、特殊問題 

（一） 特殊問題：累積因果 
 累積因果關係的特殊例子是甲與乙在無犯意聯絡的情形下各在丙的飲料中下

五十克毒藥，該毒藥一百克足致人於死，而丙飲用後即死亡。在此例中，操

作條件理論的話甲與乙皆具有因果關係，相當性上亦無問題，故皆有因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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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存在，成立既遂。 
（二） 特殊問題：擇一因果 
 承上例，甲與乙下的毒藥類型相同，劑量卻都是一百公克，條件關係上兩者

皆屬「可想像不存在之條件」，反而會造成都是未遂的結果。有認為應當堅

守因果關係理論的目的，仍肯認屬未遂；另有採取修正見解認為此時應當肯

認甲與乙皆有因果關係，成立既遂。 

【相關法條】 

刑法第271條、第277條 


